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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以下词语具有下列特定含义：

本次项目 指 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

本次发行 指 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发行

业主单位 指 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四川华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试点通知》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实施方案》 指 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专项评价

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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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之

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致：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

一、委托事项

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有关法律事项进行分析，并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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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8.《中华人民共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9.《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10.《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12.《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13.《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

14.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 号）

15.其他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二）基础资料

1.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南部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南发改〔2022〕230 号）

4.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实施方案

5.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专项评价报告

6.四川亦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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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8.签字会计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

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10.签字律师的律师执业证

三、声明

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项目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

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业主单位的保证：业主单位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

印材料或者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之

处；业主单位所提供的文件、材料如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保证与其正本或原

件是一致和相符的；业主单位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上的签署、印章均为真实

的，并已履行了进行该等签署和盖章行为所必需的法定程序及获得合法授权；

除非业主单位向本所出具特别的书面说明，否则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均系截至

目前最新有效的文件，不存在任何与之相反或者矛盾的其他有效文件。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

关政府部门、业主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与业主单位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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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本次发行对应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对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

《实施方案》及《评价报告》中的任何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

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业主单位申请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行业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对业主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验证，就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第二部分 正文

一、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对应的项目为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业主单位为南部县

城乡水务有限公司。

根据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且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上核查，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32130931434XP

（3）法定代表人：敬星明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

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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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承接总公司工程

建设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

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5）住所：南部县南隆镇浩口村 6社

（6）注册资本：17160.92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4 年 06 月 16 日

（8）登记机关：南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本所律师认为：

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本次发行应当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

体；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法

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本次项目的主体资格，经

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后，可以依法使用所

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本次项目。

二、项目合法性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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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概况

扩建 2 万吨/日污水处理设施一座，扩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1.24 万吨/

日，新建乡镇污水收集管网 209 公里及配套附属设施等。

本项目总投资 72800.00 万元，项目建设投资（静态）70575.00 万元，占

总投资比例为 96.94%。测算建设期利息为 2200.00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3.02%。专项债券发行费用 25.00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0.03%。

本项目资金筹措总额为 7280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47800.00 万

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65.66%，由业主自筹；拟通过专项债券融资 25000.00 万

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4.34%。

（二）项目批准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

审批，审批号（南发改〔2022〕230 号）。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项目已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取得了必要的立项

文件，根据业主单位的说明，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包括但不

限于用地预审、项目选址、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项目审批手续，在取得相关批复许可后依法建设、

依法管理、并接受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

三、项目公益性

（一）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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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的实施，有效的促进内循环，确保南部县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向

好，势必带动南部内需发展。对各个乡镇以雨污分流作为一个契机，完善场镇

规划建设，势必促进乡镇的振兴建设。建成投产后，改善了场镇环境，促进经

济发展，有效的提高了营商环境，产生长远的间接的和潜在的经济效益。本工

程实施后将改善嘉陵江水域环境质量，减轻污水对乡镇一些地表水源及地下水

的污染，提高了水源的可利用程度。通过收取污水处理费用，可以有效且持续

的增加经济收益，长远来看，雨污分流项目是一个优质的投资项目。同时，随

着水质变清，使乡镇环境优美、整洁、卫生，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社会效

益明显，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新型农业，生态

农业等提高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势必产生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2、可以期望，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建成后，必将对提高南部县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起很大作用，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环

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社会效益

1、该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周边生态环境，提高卫生水平， 有利于居民健

康，对片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正面社会影

响。

2、项目产生的环境、经济效益，将给区域内人群带来实惠，改善住户的

生存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减少防洪、防火、防盗损失，激发市民的劳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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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项目还能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有利于安定团

结和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南部县实现可持续发展。

3、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政府通过项目产生的财政收入进一步强南部

县的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相关产业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水平，提

升人民幸福指数，更好地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试点通知》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南部县乡镇污水治理提升工程预期收益对应的

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试点通知》关于“应当能够产

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

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的业务资质

（一）《实施方案》

四川亦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编写本次项目的《实施方案》，根据

四川亦衡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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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0100MA64M7JK5F，经营范围含社会经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为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咨询机构。

（二）《评价报告》

四川华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项目进行审核并出具《评价

报告》。

本所律师核查，四川华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评价报

告》时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5782683984X 的《营业执照》及批准

设立文号为川财会[2005]78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签字会计师签署

《评价报告》时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并按要求完成

了年检。

（三）《法律意见书》

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指派本所李剑敏律师、谢欣培律师对拟发行的专项债

券所对应的项目进行分析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是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510000083338321H），并已经四川省司法厅

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李剑敏律师、谢欣培律师均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并已通过年度律师年度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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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申报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具备咨询资质，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执业资质，在《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

会计师、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本次发行应当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

行主体；南部县城乡水务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系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公

司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备本次项目的主体资

格，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后，可以依法

使用所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本次项目。

（二）本次项目已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取得了必要的立项

文件，根据业主单位的说明，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包括但不

限于用地预审、项目选址、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等项目审批手续，在取得相关批复许可后依法建设、

依法管理、并接受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

（三）本次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一定收益，符合《试点通知》关于“积极

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四）本次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评价报告》，项目融资与收

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试点通知》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










